美之饗宴－2009全國公教美展簡章
一、目的：為倡導公教員工正當休閒活動，展示各機關文康活動成果，鼓勵員工進修創作以砥礪身心，進而增進政府活力與效能。

二、主辦單位：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以下簡稱人事局）。
三、承辦單位：公務人員住宅及福利委員會（以下簡稱住福會）。

四、協辦單位：國立國父紀念館、台北縣政府文化局、台中市文化局、屏東縣政府文化局、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五、參加對象：全國各機關及公立學校編制內之公教員工、眷屬（限現職員工之配偶及直系血親）暨退休人員，不含所屬事業機構、軍事機關、軍事學校及部隊、充員戰士、借調人員及非編制內約聘僱人員。

六、作品題材：原則上不限，但不得有違公序良俗。

七、展出內容：國畫類、書法類（含篆刻）、油畫類、水彩類、攝影類。
八、展覽日期及地點：（暫訂，如有更動，臨時調整公告）
	地區
	展出地點
	展出日期

	首展
	國立國父紀念館逸仙藝廊
	98.07.07-98.07.16

	北
	台北縣藝文中心
	98.10.14-98.10.27

	中
	台中市文化中心大墩藝廊
	98.09.29-98.10.08

	南
	屏東縣政府文化局畫廊及1、2展覽室
	98.10.30-98.11.20

	東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2、3展覽室
	98.08.12-98.08.25


九、作品規格：
為利辨識作品之正確懸掛方向，務請於各類送展作品背面之左上方黏貼標籤，並書明作品編號、作者服務機關、姓名、類別、製作年代、作品名稱等資料（標籤格式請參考「附表1」，自行製作或影印使用）。
（一）國畫類：
形式以直式裱裝（捲軸）為限（橫幅不收），並外加塑膠套裝，其作品畫心尺寸180×90公分以內為原則（不含裝裱），以木料、玻璃或塑膠等材質裱框者，一律不予收件。

（二）書法類：
作品字體不拘，規格同國畫類，均為直式捲軸並外加塑膠套；以對聯送展者，其條幅（捲軸）不可超過兩幅；篆刻作品畫心不超過45×90公分，鈐印以10至15方為限，可酌加邊款，並以直式裱裝（捲軸）。
（三）油畫類：
油畫尺寸最大以117×91公分（50號）為限，請加裝畫框以利搬運、懸掛，背面請加木板，裝用玻璃者不予收件。

（四）水彩類：

      水彩畫面最大不得超過110×80公分（全開圖畫紙），請加裝畫框以利搬運、懸掛，背面請加木板，裝用玻璃者不予收件。

（五）攝影類：
彩色或黑白均可，直式或橫式之尺寸，長邊限定為40公分，短邊不限，自行裱裝或護貝者不予收件。

十、作品選送方式：

（一）各類參選作品限定為最近（送件截止日期前）2年內之創作且未曾於其他比賽獲獎者。

（二）各類參選作品，均依行政層級送由中央一、二級機關（總統府、五院、各部、會、行、處、局、署、院等）、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各縣市議會作品請各縣市政府一併選送）分別初審篩選後，擇優彙送住福會；負責彙送之各中央一、二級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各縣市議會），其每類選送作品最多以30件為限。

※（三）凡選送之作品，除應依前項規定貼標籤外，並應造具選送作品清冊3份，連同作品一併彙送住福會點收，1份由住福會蓋章發還作為掣據（清冊格式請參考「附表2及2-1」，自行製作或影印使用），清冊內「作品淨尺寸」及「作者聯絡地址及電話」等各欄請詳實填寫，俾作為入選作品聯繫及專輯印製之基本資料。

十一、選送作品收件日期及地點：民國98年3月17日至18日（星期一、二），請將選送作品清冊連同作品（毋須備文），逕送住福會福利組檢查點收。住福會地址：台北市濟南路1段2-2號8樓（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北棟），聯絡電話：（02）23979298轉832(林玫宏小姐)、835（洪嘉雀小姐）。退件時間另行通知。

十二、評審：

（一）由住福會聘請學者、專家擔任評審委員。

  （二）評審委員依評審標準決定名次、佳作及入選各若干名。團體成績則以送展件數及獲得入選以上之作品多寡評定之。

  （三）評審成績另行通知。

十三、獎勵：

（一）團體獎：

 1、計算方式：

團體成績係以個人作品成績及選送作品件數加權後彙計，其計分標準為：

 （1）個人作品成績：第一名5分、第二名4分、第三名3分、佳作2分、入選1分。

 （2）選送作品件數加權：按送件數量，每件以0.1分採計，至多採計5分。即：各機關選送作品之總數量在50件以內者，每件以0.1分採計，最多採計至5分；超過50件者，則仍以5分計算之。

  （3）以上二項之加總，即為機關之團體成績。

  2、給獎名額及方式：

  除經評審委員認定需增額錄取或從缺外，原則上取8名，即第1、2、   3名及績優獎5名，各頒獎盃乙座。

（二）個人獎：

1、給獎名額：

 （1）各類作品名次獎，除經評審委員認定需增額錄取或從缺外，原則上各取3名，即第1、2、3名。

  （2）佳作及入選獎：視作品數量及水準評選若干名。

2、給獎方式：

 （1）各類作品評選為第1、2、3名者，各頒獎盃乙座及獎金，第一名獎金新臺幣（以下同）3萬元、第二名獎金2萬元及第三名獎金1萬元。

 （2）各類作品評選為佳作者，各頒佳作獎牌1面及發給獎金3千元。

 （3）各類作品評選為入選者，各頒入選獎牌1面，不發給獎金。

 （4）各類評選為入選以上之作品，將收錄於專輯並予以展出（部分入選作品如囿限展場規模無法全數展出時，住福會將依展場狀況適當調整展出作品件數）。
（三）榮譽展：曾經3次獲得全國公教美展第1名者，將邀請榮譽展出2年，以資觀摩，並自第3年起得再選送作品參加評選。列入榮譽展出者，每人各頒贈獎牌1面，以示崇敬之意。

十四、限制規定：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均不予受理。

（一）逾規定收件期限送件者。
（二）未經中央一、二級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彙送，個別自行送交住福會者。
（三）選送作品清冊未依規定作業者。

（四）各類選送作品未符第九項各款所定規格及未依規定於各類選送作品背面之左上方貼以標籤，並書明有關資料者。

十五、經費：

（一）除攝影作品外，各類作品裱裝費，由個人或各機關自行負擔。

（二）評選及展覽所需經費，由住福會在相關經費項下勻支。

十六、其他
（一）各類送選作品不得有抄襲、重作、臨摹或請名師修改代為題字等情形，如經發現則取消資格，並報請查處（在職者），務請各機關先行告知。

（二）每人送選之各類作品各以1件為限，並須為本人之創作，更不得假借眷屬或他人名義參加評選，如經發現，將取消其資格、追回獎金及獎盃（牌），並報請查處失職人員，務請各機關負責先行審查。
（三）凡選送之作品經評審認為未達展出標準者，住福會有權不予展出。

（四）獲選展出之作品，於巡迴展覽後，另函通知各選送機關派員向住福會領回，如未於規定期間內領回，住福會不負保管責任。
（五）參展之作品，主辦單位（人事局）有出版專輯之權利，承辦單位（住福會）有保管之責任，但遇有不可抗力情事而遭致損壞時，不負賠償之責。獲選作品，其著作財產權約定為住福會及著作人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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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選送作品清冊填表說明：

一、選送作品務請按國畫、書法、油畫、水彩、攝影等分類，各按附表2及2-1格式以A4紙張影印造具清冊，表2（2份）及表2-1（1份）連同作品送交住福會檢查點收。

· 二、清冊內各欄請詳實填寫，俾作為展出及專輯印製之基本資料；「編號」欄之編寫方式，請依前開附表1之註3.之規定編列。

三、各類選送作品背面，務請以附表1之標籤，書明編號、作者服務機關、姓名、類別、作品名稱等資料，俾供評審、展出作業及編輯畫冊等事宜參考。標籤請黏貼於作品背面之左上方，黏貼方向請與作品正面同一方向，俾便辨識作品之正確懸掛方向。
四、書法類之選送作品，其條幅（捲軸）不得超過2幅，否則不予收件，如係對聯，請於作品名稱欄加註「對聯」2字。

五、有關作品尺寸欄，填列方式為作品之長乘寬，單位為「公分」，如：×   公分；請分就「不含框或裱褙」之作品淨尺寸，及「含框或裱褙」之作品尺寸2種方式填載。
六、作者聯絡地址及電話請詳實填列，俾利聯繫。

七、請確實按照上項規定辦理，俾利作業，否則拒絕收件。

	機  關  編  碼  表

	編碼 
	機關名稱
	編碼
	機關名稱
	編碼
	機關名稱

	01
	總統府秘書長
	31
	蒙藏委員會
	61
	臺灣省政府

	02
	國家安全會議
	32
	僑務委員會
	62
	臺灣省諮議會

	03
	國家安全局
	33
	中央銀行
	63
	福建省政府

	04
	中央研究院
	34
	行政院秘書處
	64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05
	國史館
	35
	行政院主計處
	65
	台北市政府

	06
	立法院秘書處
	36
	行政院新聞局
	66
	高雄市政府

	07
	司法院秘書處
	37
	行政院衛生署
	67
	台北縣政府

	08
	最高法院
	38
	行政院環保署
	68
	基隆市政府

	09
	最高行政法院
	39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69
	桃園縣政府

	10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40
	國立故宮博物院
	70
	新竹市政府

	11
	台中高等行政法院
	41
	行政院陸委會
	71
	新竹縣政府

	12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42
	行政院經建會
	72
	苗栗縣政府

	13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43
	行政院退輔會
	73
	台中市政府

	14
	臺灣高等法院
	44
	行政院青輔會
	74
	台中縣政府

	15
	考試院秘書處
	45
	行政院原能會
	75
	彰化縣政府

	16
	考選部
	46
	行政院國科會
	76
	南投縣政府

	17
	銓敘部
	47
	行政院研考會
	77
	嘉義市政府

	18
	保訓會
	48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
	78
	嘉義縣政府

	19
	公務人員退撫基金監理委員會
	49
	行政院農委會
	79
	雲林縣政府

	20
	監察院秘書處
	50
	行政院文建會
	80
	台南市政府

	21
	審計部
	51
	行政院勞委會
	81
	台南縣政府

	22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52
	中央選舉委員會
	82
	高雄縣政府

	23
	內政部
	53
	行政院公共工程會
	83
	屏東縣政府

	24
	外交部
	54
	行政院公平會
	84
	宜蘭縣政府

	25
	國防部
	55
	行政院消保會
	85
	花蓮縣政府

	26
	財政部
	56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
	86
	台東縣政府

	27
	教育部
	57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87
	澎湖縣政府

	28
	法務部
	58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88
	金門縣政府

	29
	經濟部
	59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89
	連江縣政府

	30
	交通部
	60
	航空器飛航安全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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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油畫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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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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